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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比例拨付工程款。经总监认定后，可按照比实际完

成工程量低10%的进度拨付工程款，工程完工后，经乡镇、

村初验合格，发包方组织相关部门验收，经验收合格，提交

相关资料后付至合同总额的 80%。待产权移交确权到项目所

属乡镇后，剩余资金据实拨付。

四、工期安排

1、工程开工，乙方向监理单位递交工程开工报审表，

监理单位审查工程开工条件，对具备开工条件的予以审批。

2、工程于2025年11月12日开工，于2025年12月26日竣

工，工期为45天，除不可抗拒的天气等自然因素造成的工期

延误可向后顺延外，因乙方管理不善或施工组织失当造成的

工程延误和经济损失，均由乙方自行负担。

五、验收办法

工程竣工后，甲方在收到乙方竣工报告15日内负责组织

对该工程交工验收。验收办法是：在乡（镇）、村初验合格

的基础上，由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部门及监理单位进行形

象验收，工程质量以监理单位出具的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和质

检部门的出具的意见为准，工程缺陷期为1年，期间乙方要

加强工程维护和保养。

本合同双方约定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


